
金門縣政府補助資賦優異學生參加國內資賦優異
競賽展演活動要點總說明 

 

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補助本縣國民教育階段學校(以下簡

稱學校)各類資賦優異學生（以下簡稱資優生）參加國內資賦優異(以下

簡稱資優)相關競賽展演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共八點，其內容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之目的。(第一點) 

二、明定實施對象。(第二點) 

三、明定補助原則。(第三點)  

四、明定補助基準。(第四點)  

五、明定申請時需檢附資料。(第五點) 

六、明定核銷注意事項。(第六點) 

七、明定本府調整或停止補助之權利。(第七點) 

 

 

 

 

 

 

 

 

 

 

 

 

 

 

 



金門縣政府補助資賦優異學生參加國內資賦優異

競賽展演活動要點條文對照表 

提 案 條 文 說 明 

金門縣政府補助資賦優異學生參加國內

資賦優異競賽展演活動要點草案 

本要點名稱 

一、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補

助金門縣國民教育階段學校(以下簡

稱學校)各類資賦優異學生（以下簡

稱資優生）參加國內資賦優異(以下

簡稱資優)相關競賽展演活動，特訂

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資優生，指經本縣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

稱鑑輔會)鑑定通過之各類資優生。 

明定實施對象。 

 

三、資優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依補助

基準補助: 

  (一)由本府推派代表本縣參加由政府

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主辦資優競

賽者。 

  (二)由學校組隊且經本府簽准，參加

由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主辦

資優展演或活動者。 

  (三)經學校推薦個人參加由政府機關

或學術研究機構主辦資優競賽、

展演或活動者。 

  (四)資優班教師組隊參加由政府機關

或學術研究機構辦理之活動、展

演或競賽，經資優班教師評估有

助增進資優生學習，且經本府審

查簽准者。 

      資優生自行參加非政府機關

或學術研究機構主辦資優競賽、

展演或活動，不予補助。 

明定補助原則。 

 

四、補助基準如下： 

  (一)機票費:金門往返臺灣機票核實

明定補助基準。 

 



報支。 

  (二)住宿費：每人每晚補助以新臺幣

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三)雜費：每日補助以新臺幣三百元

為上限(含膳費、第一款未列之交

通費)。 

          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之情形

由學校視需參考前項補助基準自

行酌予補助。 

五、資優生就讀學校應檢附競賽、展演

或活動實施計畫或辦法、經費預算

表等相關資料，函報本府申請補

助。 

明定申請時需檢附資料。 

 

六、獲本府補助之學校應於活動結束後

三十日內或當年度十二月二十日前

檢附下列資料函報本府辦理核銷： 

  (一)原始憑證，需黏貼於會計黏貼憑

證用紙，並經校內相關人員審核

及核章。 

  (二)收支結算表。 

  (三)成果報告，含活動、展演或競賽

照片、相關資訊及心得報告。 

        逾期結報或支出憑證有不合

規定，致無法辦理撥款或核銷

者，本府得不予補助，由受補助

學校自籌，如已預先撥付經費

者，應限期繳回本府。 

明定核銷注意事項。 

 

七、本府得視年度經費狀況，調整各補

助項目或補助金額，如該年度經費用

罄，則停止補助。 

明定本府調整或停止補助之權利。 

 



金門縣政府補助資賦優異學生參加國內資賦優異競賽展

演活動要點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9 日府教特字第 1090027590 號函訂定 

一、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補助金門縣國民教育階段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各類資賦優異學生（以下簡稱資優生）參加國內資賦

優異(以下簡稱資優)相關競賽展演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資優生，指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

下簡稱鑑輔會)鑑定通過之各類資優生。 

三、資優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依補助基準補助: 

  (一)由本府推派代表本縣參加由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主辦資優

競賽者。 

  (二)由學校組隊且經本府簽准，參加由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主辦

資優展演或活動者。 

  (三)經學校推薦個人參加由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主辦資優競

賽、展演或活動者。 

  (四)資優班教師組隊參加由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辦理之活動、展

演或競賽，經資優班教師評估有助增進資優生學習，且經本府審

查簽准者。 

        資優生自行參加非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主辦資優競

賽、展演或活動，不予補助。 

四、補助基準如下： 

  (一)機票費:金門往返臺灣機票核實報支。 

  (二)住宿費：每人每晚補助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三)雜費：每日補助以新臺幣三百元為上限(含膳費、第一款未列之

交通費)。 

          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之情形由學校視需參考前項補助基準

自行酌予補助。 

五、資優生就讀學校應檢附競賽、展演或活動實施計畫或辦法、經費預

算表等相關資料，函報本府申請補助。 

六、獲本府補助之學校應於活動結束後三十日內或當年度十二月二十日



前檢附以下資料函報本府辦理核銷： 

  (一)原始憑證，需黏貼於會計黏貼憑證用紙，並經校內相關人員審核

及核章。 

  (二)收支結算表。 

  (三)成果報告，含活動、展演或競賽照片、相關資訊及心得報告。 

        逾期結報或支出憑證有不合規定，致無法辦理撥款或核銷者，

本府得不予補助，由受補助學校自行自籌，如需預先撥付經費者，

應限期繳回本府。 

七、本府得視年度經費狀況，調整各補助項目或補助金額，如該年度經

費用罄，則停止補助。 

 


